
提供畢業生就學貸款還款宣導資料 
 

宣導目的 

依教育部規定學校必須辦理就學貸款還款宣導 

提醒畢業生離校後應負還款責任，避免影響個人權益及財務信用受損 

 

宣導方式 

1、 還款宣導資料提供於生輔組網頁畢業生專區 

2、 還款宣導資料提供教務處畢業證書袋內(僅提供給有在本校辦理就貸之學生) 

    

參考網址 

學校網址：http://guide.cmu.edu.tw/loan.php 

臺灣銀行網址：http://www.bot.com.tw/default.htm 

 

中國醫藥大學 學務處 軍訓暨生活輔導組 關心您 

 

就學貸款的意義與影響 

政府設置就學貸款目的係培育國家人才，幫助在學學生求學期間，毋須顧慮學費，使學生專心向

學所提供的一項就學協助；但就學貸款並非社會福利，亦非就學補助，畢業後，借款者應即擔負起攤

還本息的還款責任。 

助學貸款並不是政府給予的免費贈與，而是一種貸款，故每位同學應於緩繳期屆滿時開始按期還

款；如因故無法如期還款時，同學應主動與承辦銀行協商調整還款時間與相關還款條件，銀行都會給

予善意的回應。 

同時需要一併提醒同學，貸款逾期不還的後果在國內外都是非常嚴重的。逾期未還款的人，承貸

銀行會將同學逾期還款資料送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這不僅會嚴重影響個人日後在社會上的信用

紀錄；將來如果向銀行申請支票、信用卡、房屋貸款或信用貸款等，也都會遭到拒絕，影響未來個人

在國、內外之就業或就學機會。 

學生就學貸款與一般信用貸款不同，一般信用貸款銀行皆需審核貸款人的抵押品、經濟及信用狀

況始決定可否借貸，而學生就學貸款僅需符合所訂定之條件，無需再審核貸款人之抵押品、經濟，且

經審核家庭年收入 114 萬以下學生於就學期間至畢業後滿一年止的貸款利息皆是由政府負擔，學生

勿需償負任何利息，較現行政策性貸款，一經核貸後，申貸人即需負擔利息不同，故就學貸款利率自

然無法與一般房屋貸款或存款利率相比擬。 



同學們在就學及緩繳期間由政府全額或半額補貼的貸款利息，都是來自全體納稅人的錢，基此，

同學於畢業就業後，務必自己要做好應負之還款責任，以感恩的心來回餽政府的美意及社會每位納稅

人所付出之貢獻與心力，好讓政府能夠繼續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下列資料摘自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首頁『常見問題』，提供學生參考 
 

Q: 問二四：就學貸款之償還期間如何計算？償還方式為何？可否於未到期前陸續或一次償

還借款？  
Top  

Ans: 答 ：就學貸款之償還期間，係按每一學期借款得有一年償還期間之原則計算；借款人

於償還期間，應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但借款人如出國留學、出國定居或出國就業者，

其就學貸款即視為全部到期，至遲應於出國前一日，一次還清本金及其應負擔之利息。除上

述償還方式，可提早於未到期前陸續或一次清償。 

Q: 問二五：就學貸款之償還期間，應自何日開始起算？  Top  

Ans: 答 ：就學貸款償還期間之起算日，依下列方式定之： 1. 就讀國內學校且非在職專班

者，應自簽訂借據當時教育階段學業完成後（如未繼續就學者）滿一年之次日起、或自最後

教育階段學業完成後（如繼續在國內就學者）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2. 因故退學

或休學而未繼續就學者，應自休、退學日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3. 參加教育實

習者，應自實習期滿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4. 服義務兵役者，應自服役期滿後

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5. 就讀國內在職專班者，應自簽訂借據當時教育階段學業

完成日（如未繼續升學者）之次日起、或自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日（如繼續在國內升學者）

之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註 1：依借據之約定，申貸學生於簽訂借據當時教育階段學業完

成後，如繼續在國內就學且繼續向本行借得就學貸款者，本行得於知悉該情形時，主動更新

償還期間起算日。＊註 2：配合現行學制，本行一律將每個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日預定為 6 月

30 日。 

Q: 問二六：符合申請就學貸款資格之學生，其享有暫緩清償本金之優惠期間為何？  Top  

Ans: 答 ：自本行各次撥款日起，至就學貸款償還期間起算日之前一日止。 

Q: 問二七：何謂就學貸款低所得/低收入戶展延措施？展延方式為何？申辦時應備文件為

何？有逾期情事者可否申辦？應親自辦理嗎？  
Top  

Ans: 答 ：申請條件為應還款日前一年度平均每月收入未達 3 萬元(簡稱低所得，前一年度

如有就學或服義務兵役之緩繳期間及收入不予列計），或當年度為低/中低收入戶者，即申

辦對象限為：(A)低所得(B)低收入戶(C)中低收入戶。一、申請本金展延：本金可緩繳一年，

最多以三次為限，緩繳期間之利息由政府負擔。二、已申請三次緩繳貸款本金後，如仍符合

本措施之「申請條件」者，得就下列方式擇一申辦： (1) 延長總還款期間為 1.5 倍，適用

對象：(A)低所得(B)低收入戶(C)中低收入戶。 (2) 延長總還款期間為 2 倍，適用對象：(B)

低收入戶(C)中低收入戶。 (3) 不延長還款期間，僅申請由主管機關固定補貼按年率 0.5％

計算之利息，適用對象：(A)低所得(B)低收入戶(C)中低收入戶。 上述（1）~（3）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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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補貼）期間由主管機關固定補貼按年率 0.5％計算之利息，即借款人負擔按就學貸款

利率扣減年率 0.5％後計算之利息，嗣後並應每年於更新後之償還期起算日之相對日前繳交

證明文件，申請繼續補貼一年；未按期繳交證明文件者，該項利息補貼即告中止。 三、申

請前述延期清償應備文件：（1）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之身分證正、影本。（2）稅捐稽徵

機關所開具之借款人償還期間起算日之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或借款

人戶籍所在地地方政府開具之當年度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3）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

畢業證書、退伍證明等）。四、借款人未按期清償致有逾期情形者，如符合規定，應先將逾

期期間之已到期本息、違約金償還後，始得依規定申請緩繳貸款本金及利息。五、申辦低所

得及低/中低收入戶展延措施，應由借款人邀同連帶保證人親自攜帶相關證件至本行任一營

業單位辦理。六、借款人如有消債條例更生、清算等註記或於本行有其他債信不良紀錄者，

不得申辦。七、 為配合國稅局於 5 月 1 日後方能申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如借款人於 4 月 30 日前申請而無法取得該項證明者，可先向勞工保險局申請歷年之「勞保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該資料表薪資收入每月平均未達 3 萬元者，得併其他應附之證明

文件，填寫申請書後辦理，俟同年 5 月底前補送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Q: 問三十：就學貸款之還款方式有幾種？  Top  

Ans: 答 ：還款方式有下列六種： 1. 現金繳納：至本行任一營業單位臨櫃繳付。 2. 匯款：

可至銀行、郵局、信用合作社及農會辦理電匯。 3. 申請本行網路銀行，約定轉帳帳號後於

網路銀行繳交。 4. 於本行開戶，申請授權自動扣繳，於帳戶內存放足夠扣繳之金額，由存

款行自動按月扣償。 5. 持本行晶片金融卡進入網路 ATM 還款。 6. 憑電子帳單繳納：接

獲本行就學貸款電子帳單之客戶，於繳款截止日前，得以 ATM 方式轉繳(轉入帳號：帳單

銷帳編號)，或印出繳費單後，持單至超商或本行任一營業單位臨櫃繳付。 

Q: 問三一：申貸學生如因故無法按期攤還就學貸款本息時，應如何處理？如逾期未還款者，

會有何後果？  
Top  

Ans: 答 ：1.就學貸款並不是政府給予學生之贈與款項，亦非福利補助，而只是一種優惠貸

款，因此，貸款學生仍應依照借據之約定攤還本息。如因故無法按期攤還本息時，應主動向

本行各承貸分行協商還款金額、期限及相關還款條件，於徵得教育部同意後，再邀同連帶保

證人共同簽訂增補約據後按協商後之條件還款。 2.貸款學生如逾期未還款者，本行會對貸

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提起訴訟求償，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則會將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資料

建檔，列為金融債信不良往來戶，並開放給各金融機構查詢。此項金融債信不良往來戶之紀

錄，不僅會影響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信用，恐將於其向銀行申請支票、信用卡、或其他

各種貸款時遭到拒絕，同時也會影響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日後在國內、國外之就業或就學

機會。 

Q: 問三二：貸款學生於何種情形必須辦理異動通知？  Top  

Ans: 答 ：1.貸款學生如於畢業後繼續在國內升學、服義務兵役或參加教育實習者，應於事

實發生時立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身分證、繼續在國內就學之學生證、服義務兵役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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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召服役證明書（在營證明）、或教育主管機關核發之教師實習證】通知本行承貸分行，並

申請辦理償還期間起算日之異動手續，否則視為放棄權利，應依借據原約定償還期間起算日

償還貸款。 2.貸款學生如有退學、休學、延遲畢業年限、提前退伍、出國留學、出國定居、

或出國就業等情形者，亦應於事實發生時立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通知本行承貸分行。 3.貸

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戶籍地、通訊地址或聯絡電話有異動時，亦應立即通知本行承貸分行。 

Q: 問三三：貸款學生應如何辦理異動申請？  Top  

Ans: 貸款學生辦理異動申請之方式有下列兩種： 1.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親至本行各分行填

寫異動通知書。 2.從本行網站 www.bot.com.tw 下載異動通知書，並連同相關證明文件一

併郵寄至本行承貸分行，以通訊方式辦理。承貸分行之地址及電話如下：（台中市）健行分

行 台中市中正路 144 號 04-22242141-5 （中台醫護﹑中國醫藥） 

 

下列資料摘自臺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辦程序第七點，提供學生參考 
 

還款及異動 

申請本貸款之學生於各階段學業完成後如有異動，或未於申請本貸款階段之一般修業年限內完成

學業者，應於事實發生時即主動檢附證明文件【身分證影本、繼續升學（或就學）現階段之學生證或

在學證明，或服義務兵役之應徵（召）服兵役證明書（請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課

請領），或教師實習證（畢業後進修教育學分者不得申請）通知本行之承貸分行【備註：90 學年度上

學期（含）以前借款者，因繼續在國內升學或服義務兵役或參加教育實習等，除上述證明文件外，應

另檢附延期清償申請書（請自本行就學貸款入口網/表單下載區下載，或向本行各營業單位索取）】。

其償還期、償還方式及利息計算方式如下： 

 

（一） 償還期計算方式： 

1、 繼續在國內升學者，得至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後償還。 

2、 服義務兵役者，得至服完兵役後償還。 

3、 參加教育實習者，得至實習期滿後償還。 

4、 因故退學或休學者，應於退學或休學後償還。 

5、 出國、留學定居者，應於出國前一次償還。但成績優異，並獲政府考選，外國政府機構或

國外學校提供留學獎助學金者，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繼續在國外升學，至最後教育階

段學業完成後償還。 

6、 就讀在職專班之借款，應於畢業後即按月攤還本息。 

自願提前清償或縮短償還期限者，不受前項 1 至 4 款規定限制。 

 

（二） 償還方式：償還貸款期限為貸款一學期以一年計，以此類推，償還期間之利息由學生自付。 

1、 87 學年度（含）以前辦理之貸款，每一學期貸款，於 1 年內分 2 期每半年一次，平均攤

還本金，及繳交該應攤還本金自借款日起至還款日止之利息，依序清償至還清所有貸款本

息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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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8 學年度以後辦理之各筆貸款，彙總為一筆，並按每一學期貸款得有一年償還期間之原

則，合併計算應分期償還總期數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 

3、 同時有 87 學年度（含）以前及 88 學年度以後之貸款者，遇有相同之還款日時，應同時

繳交 2 筆貸款本息；或於應還款日前申請合併按每一學期貸款，於 1 年內分 2 期每半年

一次之方式償還，或依年金法按月攤還。 

4、 跨行辦理者，可檢附他行之貸款證明申請合併計算還款期限。【例如甲學生向台北富邦銀

行訂借 6 個學期貸款，另向本行訂借 4 個學期貸款，本行還款期限原為 4 年（按月攤還

者共計 48 期），甲生可持台北富邦銀行之貸款證明向本行申請合併計算還款期限為 10

年。】 

 

（三） 利率（借款人負擔部份）： 

按教育部與銀行協議訂定之利率計算，目前係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

動利率加計加碼年率（0.55％）浮動計息。 

 

（四） 利息負擔及計算方式： 

家庭年收入在 114 萬元以下，或其他特殊情況經學校認定有貸款必要者，於借款人本教育階

段學業完成（或服完義務兵役或教育實習期滿）後滿一年之日以前之利息，由教育主管機關全

額負擔;其後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家庭年收入逾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含）者，於借款人本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服完義務兵

役或教育實習期滿）後滿一年之日以前之利息，由教育主管機關負擔半額，另半額由借款人於

銀行撥款日之次月一日起自行支付；其後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借款人家庭年收入逾 120 萬元，但學生本人及其兄弟姐妹同時有二人以上就讀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者，應自本行撥款日次月起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繳付利息。 

 

（五） 繳款方式： 

1、 現金繳納：至本行任一營業單位臨櫃繳付。 

2、 匯  款：可至銀行、郵局、信用合作社及農會辦理電匯。 

解 款 行：臺灣銀行（承貸分行） 

帳  號：就學貸款帳號 

收 款 人：借款人姓名 

匯 款 人：匯款人姓名 

備 註 欄：借款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及電話、額外還本金額。 

3、 至本行開戶，申請網路銀行以約定或非約定方式轉帳繳納。 

4、 至本行開戶，持晶片金融卡至本行網路 ATM 還款。 

5、 於本行開戶，申請授權自動扣繳，於帳戶內存放足夠扣繳之金額，由本行自動按月扣償。 

 


